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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政治大學學生各類補助彙整表            

                                                    學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 製表 101.09.18 

類 別 補助對象 檢據證件(申請條件) 法規依據 
承辦 

單位 
承辦人 電話

學雜費 

減  免 

原住民學生 1.戶籍謄本正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原住民學生就讀國

立及私立專科以上學校學

雜費減免辦法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軍公教遺族 1.撫卹令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軍公教遺族就學費

用優待條例 

現役軍人 

子女 

1.軍眷補給證正本及影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現役軍人子女就讀

中等以上學校減免學費辦

法 

身心障礙 

學生 

1.學生本人殘障手冊正本及影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3.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

減免辦法 

身心障礙 

人士子女 

1.父或母殘障手冊正本及影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3.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

減免辦法 

低收入戶 

學生 

1.縣市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正本(台北市低收入戶卡正本及影

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及低收入學生及中

低收入戶學生就讀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

法 

中低收入戶 

學生 

1.縣市鄉鎮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

明正本(台北市中低收入戶卡正本

及影本) 

2.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及低收入學生及中

低收入戶學生就讀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

法 

特殊境遇家

庭子女 

1.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正、影本 

2.戶籍謄本正本 

3.限 25 歲以下者申請 

教育部特殊境遇家庭之子

女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雜費減免辦法 

弱勢學 

生助學

金 

家庭年收入

70 萬 元 以

下，區分五

等級 

查驗文件： 

1.戶籍謄本正本 

2.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轉學生免

附) 

3.上網填申請表並列印 

教育部公函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就  學 

貸  款 

本校學生家

庭 年 所 得

120 萬以下 

1.上網就學貸款申請填寫「暫緩繳納

註冊費用申請單」確定可申貸金額

並列印二份 

2.上台北富邦銀行(承貸銀行)網站填

具並列印「撥款通知書」三份 

3.備妥上述文件及註冊繳費單、戶籍

謄本、學生證、身份證、印章等與

擔保人前往台北富邦銀行對保後回

學校出納組繳交未能申貸餘額，並

繳交相關文件至生僑組 

1.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就學貸款辦法 

3.國立政治大學就學貸款 

相關規定（每學期末公 

告下學期之相關規定， 

請上學務處生僑組公告

消息瀏覽） 

生僑組 趙紀綱
分機

6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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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補助對象 檢據證件(申請條件) 法規依據 
承辦 

單位 
承辦人 電話

大學部

校內工

讀 

低收入戶大

學生 

縣市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証明正

本 

國立政治大學特殊境遇學

生扶助辦法 
生僑組 施安鍾

分機

62227

大學部

校內工

讀 

家庭年收入

70 萬元以下

(含中低收

入戶學生) 

1.本人、父母及配偶(已婚者須檢附)

前一年度國稅局綜合所得資料清單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中低收入戶學生須檢附縣市鄉鎮公

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國立政治大學學生生活助

學金作業要點 

生僑組 施安鍾
分機

62227

校外獎 

助學金 

清寒、低收

入戶學生 

成績單、簡要自述、村里長清寒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或其他遭遇重大變故致

無力負擔學費證明 

薪傳學生助學金 

生僑組 盧誼甄
分機

62223

清寒、低收

入戶學生 

成績單、村里長清寒證明或縣市鄉鎮

公所之低收入戶證明 

員生消費合作社清寒社員

獎學金 

原住民學生 成績單、戶籍謄本、成績單、低收入

戶者附低收入戶證明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原

住民學生就讀大專院校原住民

族獎助學金 

低收入戶學

生 

成績單、低收入戶證明及導師簽名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金會

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 

清寒、低收

入戶優秀學

生 

成績單、村里長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

證明 

陳果夫先生獎學金等 300

餘項 

校外獎 

助學金 

清寒、低收

入戶學生 

成績單、村里長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

證明 

各縣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生

獎助學金 
生僑組 盧誼甄

分機

62223僑生 成績單、僑生證明 僑委會學行優良僑生獎學

金等 7項 

特 殊 教

育 獎 助

學 金 

身心障礙學

生 

成績單、殘障手冊及導師簽名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助

辦法 生僑組 盧誼甄
分機

62223

特 殊 境

遇 還 願

助 學 金 

在校期間無

力負擔註冊

費及生活費

之學生 

無力負擔註冊費、生活費或與課內外

學習活動相關之特殊需求者 

特殊境遇學生還願助學金

設置辦法 
生僑組 盧誼甄

分機

62223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非 自 願

失 業 勞

工 子 女

就 學 補 

助 

非自願失業

勞工子女，

含資遣、公

司 倒閉、歇

業、裁員等 

具有正式學籍之學士班、碩、博士班

學生(不含各類在職專班、暑期學分

班、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各師資班及

延畢學生等)。 

國立政治大學非自願失業

勞工子女就學補助實施辦

法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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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補助對象 檢據證件(申請條件) 法規依據 
承辦 

單位 
承辦人 電話

學生急

難慰助 

本校在學學

生 

1.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發生左列情事

之一者，得申請急難慰問金： 

(1)不幸亡故者。 

(2)家遭重大變故者。 

(3)重傷或重病就醫者。 

2.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發生左列情事

之一者，得申請急難救助金： 

(1)遭遇意外傷害、罹患重大疾病或

死亡，且家境清寒者。 

(2)家庭遭遇變故，生活陷入困境，

無力繼續就讀者。 

(3)家境清寒，無力繳交學雜費，經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奉校長核可

者。 

(4)其他偶發事故，急需救助者。

國立政治大學學生急難慰

助金實施辦法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設 置

教 育 工

作 人 員

及 學 生

急 難 慰

問金 

本校在學大

學 部 學 生

(不含研究

所學生) 

凡本校在學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發生

左列情事之一者，得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個月內，申請教育部學產基金慰

問金： 

1.不幸亡故者。 

2.重傷或重病住院就醫達七日以上 

者。 

3.遭受父母虐待、遺棄、強迫從事不

正當職業行為，致無法生活於家庭

者，或經政府核准有案之社會福利

機構及社會福利機構委託親屬收

容者。 

4.學生父母發生以下重大事故致家庭

經濟陷入困境者： 

(1)符合離異、分居或一方失蹤達六

個月以上，或入獄服刑、遭裁員、

資遣、強迫退休或其他因素未盡撫

育責任者(失業勞工給付證明)。

(2)父母一方重病達健保重大傷病

標準者。 

(3)父母一方死亡者。 

(4)父母雙方死亡者。 

(5)一方因特殊災害受傷病住院。

教育部學產基金設置教育

工作人員及學生急難慰問

金實施要點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清 寒 僑

生 助 學

金 

清寒僑生 清寒證明，成績單 1.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金

要點。 

2.國立政治大學清寒僑生 

助學金審查作業須知。 

生僑組 傅秀平
分機

62226

清 寒 僑

生 工 讀

金 

清寒僑生 成績單 1.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 

讀金要點。 

2.國立政治大學僑生工 

讀金實施細則。 

生僑組 葉巧雯
分機

63011

 


